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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大廈公共地方淺談大廈公共地方淺談大廈公共地方淺談大廈公共地方                          

 

收到讀者黃小姐來信查詢有關大廈公共地方的使用問題。黃小姐信中提到其住所

位於大廈一樓，另附平台花園。近日黃小姐收到管理處信件，指其安裝於平台角

落牆上的分體冷氣不符合大廈公契，要求其立刻拆除支架並保留追究權利云云。 

 

黃小姐信中指出平台花園乃是「入則」應屬私人地方，管理處沒有理由干涉她在

哪裡安裝及擺放分體冷氣。首先，平台花園是否屬於單位正式範圍須要根據黃小

姐手上的屋契才可確定，所以在這裡先假設黃小姐的物業的確是包括花園平台的

使用權，但黃小姐切記留意大廈的公共地方除了包括電梯、樓梯及走廊等等，很

多時大廈公契中也列明了大廈外牆的使用權歸管理人所有(至於管理人的身份則

可能根據不同大廈公契中列明而有分別，不能一概而論) 即管理公司如獲得管理

人正式受聘/委任則可以決定大廈外牆使用權。而黃小姐單位內的分體冷氣可能

正正是用支架安裝在大廈外牆範圍，故此，管理公司才引用大廈公契條例干涉其

單位內的冷氣機安裝位置。當然，筆者以上陳述包含了很多假設因素，首先，黃

小姐應該確定其單位的平台花園是否真的屬私人地方，第二，要確定大廈公契內

容是否真的給予管理公司權力去決定外牆的使用權，當然，如果黃小姐想清楚了

解大廈公契的內容，筆者也建議黃小姐不妨諮詢律師，先了解清楚才好據理力

爭。因涉及的法律文件也可能相當複雜。 

 

黃愛晶 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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